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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由于生理和心理的特点，儿童具有脆弱性和

依赖性，容易成为道路交通事故的受害者。近来，一些地方

连续出现重大校车安全事故，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预防

和避免儿童意外伤害，保证儿童上下学交通安全成为重要议

题。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些国家，尤其是

北美，儿童使用专门的黄色校车，有效保障了儿童上下学的

安全；此外，在过去的十年里，一些成员国实施了 OECD 在

儿童道路安全方面的建议，在教育、培训和宣传、道路环境、

车辆标准以及立法等关键领域，采取了以儿童安全为中心的

综合措施，成功地改善了儿童的道路安全状况。 

本期研究参考总结和介绍了 OECD 国家在提高儿童道

路安全方面的经验和举措，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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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路中保证儿童上下学安全 

 

儿童由于受到年龄的限制，处于生理、心理、智力和能力的

成长阶段，具有脆弱性和依赖性，经常成为道路交通事故的受害

者。根据欧洲交通委员会统计，在过去的十年里，欧盟大概有 18500

名 0~14 岁的儿童死于交通事故1。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国家，交通事故是 15 岁以下儿童的头号杀手，每十万人口中，平

均每年有 3.5 个儿童死于道路事故。此外，还有相当多的儿童因

道路事故而遭受严重的创伤甚至终身残疾，对他们生理和心理的

成长带来长期持续的负面影响。 

在儿童道路事故中，有相当比例发生在上下学路途中，在英

国，这种情况占到学龄儿童伤亡的 15%，而在 12~15 岁的学龄儿

童中，上下学途中的交通事故为这个年龄段事故的 25%，凸显了

保障儿童上下学安全的重要性。儿童在成长阶段的脆弱性以及认

知能力的不足，使其上下学方式的选择不仅包括儿童本身，还涉

及家长、学校和教师、社区管理、政策制定及执行、司机、校车

制造商等多主体，不少 OECD 国家采取综合举措，成功地降低了

儿童上下学道路事故率，值得我们借鉴。 

一、校车的现状、标准及管理 

（一）校车的历史沿革及现状 

追溯校车的历史，早在汽车发明之前，美国就已经出现专门

用于接送学生上下学的校车。1837 年，美国第一家生产校车的公

司韦恩·沃克斯成立，主要生产一种可以乘坐 25 名儿童的马拉式

校车。早期的校车主要服务于人口分散、离学校较远乡村地区，

而不是城镇。到 1910 年，有 30 个州不同程度地实施了学生交通

计划。进入汽车工业时代后，韦恩·沃克斯公司于 1914 年生产出

以汽车底盘为基础的校车；1927 年，该公司和蓝鸟公司生产了全

金属外壳的校车，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校车。1939 年，被称为

美国“黄色校车之父”的哥伦比亚大学乡村教育专家赛尔教授组

                                                        
1 欧洲交通委员会蓝皮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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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了一次“校车标准”研讨会，48 个州的教育部门、交通部门以

及校车生产厂家都有代表参加此次会议，制定出 45 项关于校车安

全的设计标准和规则，使美国的校车走上了标准化和安全化的道

路。 

目前，在一些 OECD 国家，尤其是北美，儿童使用专门的黄

色校车上下学。据美国教育部门统计，全美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

大约有 4350 万儿童，其中 54%乘坐校车上下学，人数为 2350 万。

每天因上下学乘坐校车的学生为 5000 万人次，接送这些孩子的校

车大约有 45 万辆，全年接送孩子达 100 亿人次，行程 69 亿公里。

根据 1991-1999 年的统计数据，在上下学期间，美国道路交通事

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平均每年为 815 人，其中普通车辆乘客 618 人，

校车乘客只有 5 人，而这些校车事故几乎都与重大灾害有关2。2009

年，美国全年道路交通死亡人数中，校车乘客仅为 5 人。此外，

每 1.6 亿公里行程，普通汽车死亡率为 1.5 人，校车是 0.2 人，从

这个角度分析，校车比普通车辆安全 8 倍。在加拿大，校车是最

安全的儿童交通工具，大约有 4 万辆校车接送 250 万儿童上下学，

交通事故率非常低，平均每年 19 岁以下乘坐校车的儿童交通伤亡

人数小于 1，死亡率为 0。 

除了北美地区，也有其他 OECD 国家鼓励儿童上下学使用校

车。英国公共交通体系发达，儿童上下学形式多样化，使用公共

交通和私家车的比例为 62%，使用校车的中小学生不到 10%。但

近年来，英国为了减少私家车对马路和环境造成的压力，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鼓励校车服务，在部分地区开展了美式“黄色校车”

试点项目。交通部门委托了独立机构对试点的美式校车和传统接

送儿童公交车的安全记录进行评估，结果表明，该地区使用“黄

色校车”的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幅减少。日

本在部分人口稀少、学校离家较远且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建立了

校车制度。 

（二）校车的安全标准 

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校车标准化的法定文件来自美国，由政府

                                                        
2 美国交通安全委员会，2002，递交国会报告：《校车安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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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在 1939 年“校车标准”研讨会上联合制定，其中关于车身

长度、车体宽度、车内高度等标准沿用至今。《校车安全修正案》

是美国所有校车安全法规制定和执行的基础和依据，该修正案是

1974 年由国会在《国家交通安全法案》基础上通过，内容涵盖了

刹车系统、紧急出口、车内乘客保护、座位保护系统、车体抗冲

撞性能、车窗和燃料系统等标准。 

目前，美国专门针对校车的四个联邦标准如下：（1）《校车行

人安全装置》，要求在学生上、下车时，校车左侧自动伸出停车信

号臂，以警示校车前后的其它车辆，使其停车，从而提高学生上

下车时的安全性；（2）《校车翻滚保护》，要求校车顶部应有足够

的强度，减少校车在翻滚事故中由于顶部塌陷而导致的学生伤亡；

（3）《校车车身连接强度》，主要针对校车车身连接件的强度性能，

减少碰撞事故中由于车身板件断裂或脱落而导致的学生伤害；（4）

《校车乘员座椅和碰撞保护》，提出了对校车座椅系统、约束栅栏

和碰撞区域的安全要求，减少在发生事故或突然加减速中乘员撞

击到车内结构而产生的伤害。此外，在联邦车辆标准中还有针对

校车的相应规定，如《灯具、反射装置和相关装置》要求校车在

停车、即将停车或上下乘客时，必须打开黄色或红色的警示灯；

《后视镜》要求校车后视镜能够提供司机前方和车辆两侧的清晰

视野；《客车紧急出口及车窗》规定了紧急出口的数量和位置，提

出车窗保持力和开启力的最低要求等；《燃油系统的完整性》要求

校车与障碍物碰撞时必须保证燃油系统的完整性和安全性等。此

外，涉及校车的规定还包括车辆内饰材料的燃烧性能、不允许站

立乘客等。 

加拿大被誉为“全球校车最安全的国家”，其法律规定，所有

校车供学生乘坐的座位必须全部配有安全带。自 2006 年 4 月起，

新建校车依据车型大小不同，分别配备 2~8 个有安全座椅系统的

座位，以便能够为体重在 18 公斤以下的学生安装儿童安全座椅。 

（三）校车的运营及管理 

在美国和加拿大，学生乘坐校车基本都是免费的。美国校车

购买、运营及管理中的相关费用主要通过发行市政债券筹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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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各级政府财政对校车产业给予补贴，如纽约州州政府的校车交

通预算拨款达 57%，其余由下面各级政府给予财政补贴，每年每

个学生的校车补助约 400 多美元，基本满足校车的运行成本。日

本部分偏远地区的地方教育委员会建立了中小学校车制度，其购

买及运营校车所需经费多数情况列入地方教育成本预算，由地方

财政支出，但根据日本《偏僻地区教育振兴法》，如果符合国家规

定的偏远地区学校的认定标准并需要购买校车时，国家财政负责

承担一半的购车经费，有些地区学生乘校车免费，但也有部分地

区需要付费。 

美国和加拿大的校车采取商业化运作模式，但美国的校车可

以学区自办，也可以私人承包经营，而在加拿大，校车均为私人

经营。无论采取哪种经营模式，都可以从政府获得拨款和补贴。

以美国的纽约州为例，州政府的教育委员会规定路线，招标拍卖

经营权后与私人校车公司签订合同，学校和学区负责监督安全和

制定校车运行规则。日本的校车在经营上一般有两种模式：一是

由地方财政购买车辆作为专门的校车使用，并招聘校车司机；二

是地方政府或学校与交通公司签订合同，将接送学生上下学的任

务委托给对方，地方教育委员会管理和监督校车司机和受委托的

交通公司。 

美国校车服务由联邦、州和当地政府共同管理，目前，联邦

政府的校车管理机构主要有以下几个部门：（1）国家公路交通安

全管理局，主要负责机动车安全标准的实施管理，其中包括若干

专门适用于校车的标准；(2)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负责处理校车

特大事故的调查、报告及各种问题；(3)联邦汽车运输安全管理局，

其主要职责为降低与车辆相关的伤亡，是联邦政府中负责学校相

关运输的最重要机构，它通过严格执行驾驶员驾照管理和商业运

营车辆驾驶员管理，提高商用汽车技术，强化商用汽车设备、操

作标准和提高安全意识等来保证运输安全；(4)联邦公共交通管理

局，负责公共运输系统中学生交通的问题。 

二、培育以儿童安全为中心的环境 

（一）建立以儿童安全为中心的道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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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居民区附近设立“绿色区域”或“家庭地带”，鼓励步

行和骑车，在该区域来往的车辆要减速；根据道路等级设置不同

的限速，如自行车和行人为主的道路，车辆时速不能超过 30 公里；

当车辆在经过有“校车”标志的区域时，必须减速，如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规定，当“校区”标志上的黄灯开始闪烁时，所有车辆

时速不能超过 40 公里，部分校区甚至规定时速不能超过 24 公里。 

2、在繁忙的交通要道，应设有过马路安全区域的标识；使用

斑马线、红绿灯路口、人行横道及学校安全巡逻队；在车流量较

大的道路，必须设置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若道路维修，要有警

示标志。 

3、安全的上学路线。交通部门综合考虑安全、效率和时间等

因素，制定最佳的校车运行路线，并依据每个乘坐校车孩子的住

址安排校车等候站；父母和学生一起搜集信息，寻找最近和最安

全的上学路线；一些社会组织鼓励学生识别上下学途中的危险并

探寻解决方案。 

4、在交通规划方面，不仅要考虑道路的车流量，还要综合考

虑各方面的信息。全社会，包括儿童都要参与到交通规划中，以

确保考虑到各方的活动和需求，特别是充分认识和考虑儿童的能

力和局限性。 

（二）培育以儿童安全为中心的意识环境 

 1、加强对儿童的教育和培训。从学前教育开始，将道路安

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课程体系，定期进行高质量的教育培训，提

高儿童的技能、风险意识、态度和知识；学校通过引导学生正确

的交通行为，培养其良好的交通习惯和安全意识，如在美国，乘

坐校车的儿童及其家长都会收到《安全乘车指南》，内容包括如何

等车、上下车、乘车规范和紧急疏散方法及应急装备的摆放位置

和使用方法等。 

2、提高对司机尤其是校车司机的教育和培训。多数 OECD

国家的儿童使用公共交通上下学，通过加强对接送儿童上下学司

机的培训和宣传，提高他们的风险意识、对儿童责任的认知，增

进对儿童特点的了解，强化正确配备和使用保护儿童安全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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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和行为。此外，在主要使用校车的美国和加拿大，校车司机

的选拔、培训和资格审查都很严格，在获取驾驶执照之前，校车

司机还必须通过专门的医疗、道路知识和技能考试，还包括怎样

与儿童打交道等知识培训。 

3、加大对儿童父母的教育和培训。父母是儿童早期学习的榜

样，父母的交通行为将影响儿童的交通行为，并且父母对儿童出

行方式有重要的决定作用。通过对儿童父母提供正式与非正式的

道路安全教育和培训，使其充分了解和使用保护儿童的安全装置，

为他们选择恰当安全的出行方式。 

三、各国儿童道路安全的相关立法 

OECD 各国有关儿童道路安全的立法主要集中在儿童安全座

椅、校车的标准及管理、儿童事故司机的责任以及强制道路安全

教育等关键领域。 

关于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立法：美国法律规定，未满 4 岁的

儿童乘车时必须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汽车前座安装有双安全

气囊，则必须把儿童安全座椅安装在后座上，违例者会被罚款

100～300 美元；瑞典早在 1982 年开始制定法规，要求 7 岁以下

儿童乘车时，车上应有保护儿童安全的装置；加拿大法律规定，

体重在 18 公斤以下的儿童乘车时必须坐在儿童安全座椅上，较重

的儿童，则需扣上安全带。 

关于儿童上下学交通的立法：韩国《道路交通法》规定，路

上遇到校车停车时，在校车停车路面或路边行驶的社会车辆要先

停车，一直等到校车离开后，再缓慢行驶；遇到有儿童乘坐的校

车行驶时，所有车辆不得超车；校车在运送未满 6 岁的儿童时，

必须保证儿童系好车内安全带，如违反规定，罚款 3 万韩元；将

幼儿园、小学、残疾人学校、保育所等处划为“儿童保护区”，在

通过“保护区”时，行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 30 公里。挪威的法律

规定，居住地在 1 公里及以上的 6 岁以下儿童或者 3 公里以外的

6 岁以上的儿童享受学校免费运输；儿童去学校路途存在安全隐

患时，市政要求为其提供免费的短途交通；法国实行“巴丹泰法”，

在涉及儿童的事故中，司机责任加重。在德国、冰岛、荷兰、瑞

http://www.yaolan.com/zhishi/edu/youer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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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等一些儿童道路安全相对较好的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定。 

儿童的脆弱性和依赖性使其容易成为道路交通事故的受害

者，OECD 部分国家的经验表明，需要采取综合举措降低儿童交

通事故发生率，改善儿童上下学道路安全状况。值得关注的是，

暴露于道路的频率较高、家庭收入低、缺少父母监督等因素都会

增加儿童道路事故。伴随着我国部分贫困地区学校集中的趋势及

居住分散的现实，儿童上下学的道路风险势必增加，亟待更多投

入来改善儿童道路安全状况，同时保证低龄儿童就近入学，减少

道路交通风险。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李 敏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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